声明书（样板）
声明人：王三，男，一九六六年六月29日出生，现住江苏省扬州市委杨区南胡巷16巷402室，居民身份证编号7687468746874687468786。
我今日来到台州**公证处，在公证员面前，特发表申明书内容如下：
本人同意我的儿子（朱宏景，男，一九九四年九月19日出生，居民身份证编号7687468746874454545）跟随我的妻子范甲（女，一九六八年十月六日出生，居民身份证编号45454545454554545）一起前往XX（国家）旅游观光，在XX（国家）的一切费用均由我们夫妻双方共同承担。
特此声明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声明人：
二000七年六月二十六日
